
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

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7‟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中国矿业权

评估师协会： 

  《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

27 号）和《国务院关于第一批取消 62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57号）已经取消“矿

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并要求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不再受理备案核准申请，不再进行合

规性审查和出具备案文件。按照国务院关于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为进一步规范矿业权价款评估工作，

加强监督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矿业权价款评估管理工作程序 

  （一）规范矿业权价款评估委托。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

责组织矿业权价款评估工作，采用随机摇号等公开、公平、

公正的方式选择矿业权评估机构，并与评估机构签订矿业权

价款评估委托合同书（范本见附件 1）,按照“谁委托，谁

付费”的原则支付评估费用。 

  （二）强化矿业权价款评估要求。矿业权评估机构应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矿业权评估准则、合同要求和合同约定期

限完成评估工作，并向委托评估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提交报



送评估报告的函、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主要参数表（范本见

附件 2）和承诺书（范本见附件 3）等电子和纸质件各一份。

矿业权评估机构和评估师应在承诺书上盖章、签字，对评估

报告独立、客观、公正和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三）加强矿业权价款评估公开公示。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在收到矿业权价款评估报告 10个工作日内，对于评估结

果不低于各省（区、市）制定的矿业权价款基准价的，将评

估报告、评估报告主要参数表和承诺书等在其门户网站公示

10 个工作日，公示期内无异议的予以公开。评估结果低于

各省（区、市）制定公布的矿业权价款基准价的评估报告不

予接收、公示、公开。 

  对公示报告有异议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意见交由评

估机构处理，评估机构应对意见逐条研究并做出说明或修

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主要参数表以

及说明或修改情况予以公示（10个工作日），可根据实际

需要组织评估机构与提出意见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沟通，无异

议后予以公开。评估结果自公开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 

  (四)明确部发证的矿业权价款评估与收取。部审批登记

矿业权需要缴纳矿业权价款的，矿业权价款评估由各省（区、

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并由部委托各省（区、市）国

土资源主管部门收取价款。 

  二、事中事后监管 



  （一）建立矿业权价款基准价制度。各省（区、市）要

制定本地区的矿业权价款基准价，在其门户网站上公开，并

根据市场情况实行动态调整，原则上每两年更新一次，当矿

产品销售价格上浮或下滑幅度超过（含）20%，及时调整。

制定矿业权价款基准价可参考《矿业权价款基准价制订指导

要求》（附件 4）。凡涉及动用应有偿处置而未处置的矿产

资源储量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对未有偿处置的资源储量

进行价款评估。不涉及动用未有偿处置矿产资源储量的，不

进行矿业权价款评估。 

  （二）建立评估合同履约监管机制。矿业权评估机构由

于自身原因未履行评估合同约定的，负责委托的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应将该矿业权评估机构未履行评估合同约定的情况

在网上公开，自公开之日起，负责委托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一年内不与其签订其他矿业权价款评估委托合同，并由中国

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将其违约行为录入矿业权评估机构诚信

档案。 

  （三）强化信用约束。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公开的

矿业权价款评估报告，以随机方式确定抽查报告名单，组织

专家或委托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对评估报告进行抽查。每

年抽查一次，抽查比例不低于各省（区、市）公开评估报告

总数的 5%。 

  抽查发现矿业权评估机构和矿业权评估师有违规问题

的，组织抽查的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将违规的矿业权评



估机构和矿业权评估师在其门户网站公开。中国矿业权评估

师协会应依照行业自律规定进行惩戒。 

  （四）加强行业自律管理。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要进

一步做好矿业权评估行业自律管理工作，健全行业内部管理

制度，建立完善矿业权评估机构和矿业权评估师诚信档案并

向社会公开；组织开展矿业权评估理论方法研究，修订完善

矿业权评估准则体系；加强宣传、培训和服务工作。 

  （五）做好评估信息统计分析。部加强对省级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矿业权价款评估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省级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按部统一要求，于每季度前 15 日内，

将本行政区域上一季度矿业权价款评估信息，通过直报系统

报部。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于每年 3月底前，将全国矿业

权评估信息汇总后报部。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各省级国土资

源主管部门可按本通知要求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国土资源

部关于规范矿业权出让评估委托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土资

发﹝2008﹞181号）、《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矿业权评估报

告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82号）和《国

土资源部关于加强矿业权评估行业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

﹝2011﹞40号）同时废止，其他部以往相关文件中的有关

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2017 年 5月 24日 



附件： 

1.矿业权价款评估委托合同书（范本）.docx 

2.《XXXX矿业权价款评估报告》主要参数表（范

本）.docx 

3.矿业权评估机构及评估师承诺书（范本）.docx 

4.矿业权价款基准价制定指导要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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